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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水马龙与匆匆打拼之间     愿这片绿洲为您开拓心灵的属地

在黑龙江省万家劳教所，为逼迫一个怀有六、

七个月身孕的法轮功女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

狱警们将她的双手用粗绳子绑上，绳子的另一头绕

经房梁上的滑轮，拽在狱警手里。然后，狱警把垫

在她脚下的凳子蹬开，孕妇的整个身体被悬空。房

梁离地有三米高，狱警一松手里的绳子，孕妇就急

速下坠，臀部着地重重摔下，狱警再手拉绳子将人

吊起，如此这般来回折磨她，直到她在无以言表的

痛苦折磨中流产。更残忍的是，警察还强迫她的丈

夫在旁边看着他妻子受刑。 
 
 
 
 
 
 
 
 
 
 
 
 
2002 年 5 月 25 日，河南孟州城伯乡罗庄村的法

轮功女学员耿菊英，被孟州市 610 办公室和公安局

的警察们翻墙入室后绑架。为了劳教怀有身孕的耿

菊英而得到奖金，恶人强行给她堕胎，几个男警在

一旁淫笑着“观赏”，还讥笑说，你不是漂亮吗，

我们就是要看你堕胎。就这样，耿菊英在几个男警

察的眼皮底下做了人工流产。随后，她被非法关押

在郑州十八里河劳教所至今。这一幕幕触目惊心、

惨绝人寰的悲剧，就发生在现在的中国，发生在受

迫害的信仰真善忍的善良法轮功学员身上。 

妇女受尊重，未出生婴儿权益受保护的程度是

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因素，国际社会公认对妇

女的暴力侵犯是人类最大的耻辱。即便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也明确提及：妇女在

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受特殊保护……；然

而，根据《明慧网》资料显示，法轮功女学员不仅

在怀孕期间被劳教、非法关押，而且被酷刑折磨、

被强迫干超体力繁重劳动致使流产，更有甚者，不

法之徒竟然为强送劳教或继续非法羁押，而强行给

怀孕中的女学员堕胎，这类案例几乎遍布整个中

国。◇ 

                九千元的退款 
  事情是这样的，2002 年 6 月我去银行开工

资，顺便取出一千元存款，业务员却付给了我一

万元人民币。当时我向业务员要回作废的存折。

她又接着低头给下一位顾客办理存款的事项。当时我想找她

们领导，不想等她了。可转念又一想，我是个修炼人，一不

要表扬，二不要回报，如果她的领导知道，这个业务员会受

到处分甚至下岗，本来是好事，反而伤害了人家。我想到师

父在《转法轮》第四讲中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

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

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

出现问题。所以你炼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要求自己。”

于是，我静静地等她把下一个人的手续办完了，然后对她

说：“我这存折是一千元，您付给我了一万元。”接着，我

把多余的钱夹在存折里递了回去。业务员一看存折先是一

惊，醒悟过来后连连说：“谢谢！太谢谢了！”我说：“不

用谢，我是学法轮大法的，是我们老师教我这样做的。”她

赶紧说：“我知道，我知道。今天这钱要是错了，我真的不

敢想像……”后边一位中年妇女感叹道：“现在的人想骗都

骗不到手呢！” ◇ 

美国华府明慧
学校的大法小
弟子在社区活
动中，向市民
们 演 示 法 轮
功。

【明慧网】据明慧网 2005 年 12 个月里经民间渠道证

实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的不完全统计，明慧网 05

年全年收到从中国国内辗转传出的迫害致死案例共 1641

宗，分布于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截止到 2005 年

年底，已有 2805 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仅在 2005 年

一年里，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多达 392 人。 

在 1641 宗致死案例中，被害者年龄最小的是三位只有

14 岁的孩子，分别是安徽省巢湖市泉塘初中女学生张铮，

黑龙江省双城市第八中学一年级女学生王文兰，和辽宁省

丹东市福村小学学生唐诗雨。1641 宗死亡案例来自二十九

个省市自治区，前五名依次为：河北省共 252 人；辽宁省

202 人；黑龙江省 181 人；吉林省 180 人；山东省 169 人。

特别是 2005 年 8、9 月起，残留在中共权力阶层的江

集团死党罗干、曾庆红，制造了新一轮对法轮功学员的迫

害，各地出现了大批绑架，甚至把人迫害致死的恶性案

件。中共以“外松内紧”的迫害政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对法轮功的迫害，多起恶性案件连续发生。 

2005 年 10 月 17 日，江西九江县中学教师费重闰（又

名费卫东）因在商店里讲法轮功真相，被赶来的警察活活

打死在商店里。他的太阳穴被打穿了洞，门牙全被打落，

遍体鳞伤，惨不忍睹。随后恶徒将遗体秘密火化，对外谎

称费死于心脏病，禁止家人追究。 

1641 宗死亡案例 05 年内被证实 

2005 年 10 月 25 日下午，河南济源市 42 岁的原

胜军，在承留镇南桃村被围捕。警察强迫村干部在其

死亡证明上签字，当场把他拉往火葬场，在路上把他

活活打死。原胜军的遗体伤痕累累，嘴巴大张，双目

圆睁。 
2005 年 10 月 28 日，长春王守慧、刘博扬母子因

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宽城区公安分局非法抓捕。当

晚，儿子刘博扬就被酷刑折磨致死，（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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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吉林省农安县法轮功学员

潘兆文被吉林市国安非法抓捕后，由吉林

秘密转至长春。省安全厅试图用在长春铁

北监狱被非法关押的潘兆文的两个哥哥

（潘兆田、潘兆瑞）做他的所谓“转化”

（即强制洗脑），于是将他拉至长春铁北

监狱，未果。随即又将潘兆文带走。目

前，吉林市安全局、省安全厅、吉林市公

安局、长春铁北监狱将潘兆文定为 3 号重

点人物，预谋进一步加害。 

潘兆文，今年 36 岁，家住吉林市，毕

业于杭州大学气象系。为人坦诚，宽厚大

度。96 年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99 年后，

潘兆文屡遭邪恶迫害，造成右腿致残。99

年 9 月先后两次被高新分局长江路派出所

非法拘留、劳教一年，分别关押于吉林市

欢喜岭劳教所和通化劳教所。在欢喜岭劳

教所，潘兆文曾经被逼叼着鞭炮，恶警拿

打火机威胁道：“还炼不炼？”潘兆文被

非法关押期间，因遭电棍电击，压在地

上，眼角被撞伤，流血不止，还被关小号

迫害。从早起到晚上 9、10 点钟睡觉，不

分节假日，除大小便，吃饭外一天坐 15-17

个小时。 

几年间，不法警察多次出动大批警力

抓捕潘兆文，并窜至潘兆文和他的几个亲

属家骚扰。2005 年 12 月 13 日在吉林市昌

邑区省机厂宅，潘兆文再次被吉林市国安

绑架。 

吉林国安私闯民宅、非法拘捕、肆意

刑讯逼供，和黑社会黑帮流氓犯罪集团劫

匪一脉相传，有过之而无不及。自潘兆文

被抓至今，吉林国安始终没有正当合法的

法律依据，不履行法律程序。一直未向家

属拿出明确的法律根据。先抓人，刑讯逼

供，再定罪，这就是当今不法国安警察的

“工作”。◇ 

吉林法轮功学员潘兆文 
在长春铁北监狱被迫害 

《同一首歌》：残酷迫害中的一环
《同一首歌》由风花雪月的辞藻、歌星的情感演绎堆砌而

成，可能大多数人听了，不会有什么特别强烈的感觉，一首歌而

已。可是一位硕士毕业于名牌大学，后分配在某中央直属机关工作

的法轮功学员， 2000 年因给江泽民的一封信而被判一年劳教。她

称，“同一首歌”是中共用来系统性精神摧残（洗脑）法轮功学员

的一环，当年她唱完后，失声痛哭了几小时，那种痛不欲生的感觉

至今让她难以忘却。 

通过洗脑达到“转化”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手段和目

标，而大部份被迫害致死致残的法轮功学员是因为拒绝被“转

化”。于是，从中央层层下达“转化率”指标，逼迫法轮功学员面

对“转化，精神死亡；不转化，肉体消灭”的群体灭绝式的迫害。

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之后，是在长期的、多种令人毛骨悚

然的酷刑折磨和侮辱下，比如女性被剥光衣服投入男牢，铁丝吊人

穿透肉入骨致残等等。在极度的恐怖下，在求死不能的环境下，或

者是在各种利诱威逼下，尤其是在父母、兄妹、妻子、儿女受到极

其严重的牵连和迫害下，甚至有些亲人被迫与警察“610”官员共

同参与洗脑的情况下，有的人妥协了；或者是在长时间大量的专业

心理学人员制造的心理进攻和谎言的迷惑下，精神崩溃，心灵毁

灭，认同了迫害的理由，接受了洗脑。于是警察要庆祝洗脑成功，

“犹大”要邀功请赏，被“转化”者要被迫认错、感恩“被救”，

被要求唱“同一首歌”。有的学员回忆讲，中共的劳教所就象是一

所摧残人的精神妓院，让人出卖灵魂还要强颜欢笑。 

歌后，中共用“同一首歌”和强制产生的“转化事迹”愚弄

民众，进行全民洗脑；同时标榜自己，掩盖罪恶。 

无论是纳粹还是民间的强盗，多是在物质上的掠夺，或肉体

上的征服，而中共的洗脑则是除物质和肉体的肆虐之外，更为残酷

的是在精神上和心灵上的毁灭，是对人性的灭绝。◇ 

（接上页）他遗体头部有三个洞眼，腿骨、

肋骨骨折，肺内积血。不到两周，母亲王守

慧也被害死。 

2005 年 11 月 25 日，河北涿州东城坊镇

派出所警察何雪健，接连强奸两位法轮功女

学员。在强暴过程中，不仅劈头盖脸地用警

棍暴打受害人，用电棍电击乳房，最后，还

不顾受害人刘季芝的反抗强奸了她。整个过

程，在场的警察对何某的暴行无动于衷。事

件曝光后，虽迫于国际压力，何某已经被

捕，但河北公安厅却悬赏 10 万元寻捕两名

受害人，准备送劳教以掩盖事实。……◇ 
 

警察妻子偷偷学炼法轮功 

【明慧网】在关内某村庄有个

小媳妇叫小玉，勤劳能干，持家过

日子真是把好手。丈夫是镇派出所

的警察，有较高的收入，家里的小

日子应该说是满好的。可小玉偏偏

有个头痛的顽症，犯起病来什么药

也不管用。 

本村一位大法弟子知道小玉人

好，总劝她炼法轮功。小玉可不敢

，丈夫的工作可是第一重要的。一

天该大法弟子见小玉犯病那个模

样，很痛心，真诚地说：“你还是

看看大法书吧，会对你有好处。” 

小玉犯起病来也真是要命的难

受，于是她诚心实意的看起《转法

轮》来。不知不觉中，病痛不知什

么时候好了。书快看完一半时，听

到说上边又加紧了对法轮功的迫害

，小玉害怕牵连丈夫，不情愿的把

书送回去了。可是过了不长时间，

小玉的头痛病又发作了，真是苦不

堪言啊。丈夫一看，这不行啊，就

说到所里找一本吧。一找

却发现，所里的书不知什

么时候谁拿走了。这样丈

夫只好叫再把书借来，让

小玉在家里偷偷学炼法轮

功。 

在当今，象小玉这样

明知法轮大法好，但害怕
受迫害不敢公开学炼的
人有千千万。在黑白颠倒

，谎言漫天的社会里，迷

中之人真是苦啊。◇ 


